
 



附件 

非主要农作物品种登记审批流程 

 

一、申请者提交申请 

(一)申请方式 

1、网上申请 

申请者在农业部网站种子管理局子站的中国种业大数

据平台（http://www.zzj.moa.gov.cn/）实名注册，并提交

登记申请或变更申请。 

2、书面申请 

申请者向住所地的省级农业主管部门提出书面登记申

请或变更申请。 

（二）申请材料 

申请品种登记的，申请者按照《非主要农作物品种登记

办法》规定及《非主要农作物品种登记指南》的要求提交申

请材料。 

申请登记变更的，申请者提交更改后的品种登记申请表

及相关说明材料（参考附件）。 

二、省级受理审查 

（一）受理审查 

1.受理申请。省级农业主管部门负责受理品种登记申请

或变更申请。 

2.书面审查。省级农业主管部门在 20 个工作日内对提



交的申请材料按照《非主要农作物品种登记办法》和《非主

要农作物品种登记指南》的要求进行书面审查，提出审查意

见并以正式文件通知申请者。 

申请登记的，经审查符合要求的，通知申请者将品种标

准样品寄送至农业部指定国家种质库；经审查不符合要求

的，通知申请者并说明理由。 

申请登记变更的，经审查符合要求的，报农业部；经审

查不符合要求的，通知申请者并说明理由。 

（二）审查意见上报 

省级审查符合《非主要农作物品种登记办法》要求的，

省级农业主管部门以正式文件报送农业部行政审批办公大

厅，同时通过非主要农作物品种登记管理系统将申请材料电

子文件上报。 

省级农业主管部门授权或者委托的，由被授权或者被委

托单位负责受理审查。授权的，审查意见以被授权单位文件

出具；委托的，审查意见以省级农业主管部门文件出具。 

三、全国农技中心复核 

（一）审查意见接收 

农业部行政审批办公大厅种子窗口负责接收省级正式

文件,并在记录后将接收材料和受理通知书转交全国农技中

心品种登记处。 

（二）审查结果复核 

全国农技中心品种登记处自收到省级正式文件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按照《种子法》《非主要农作物品种登记办

法》和《非主要农作物品种登记指南》及相关配套法规对上

报材料进行复核，确认登记申请或变更的合规性。 

复核不通过的由全国农技中心以正式文件通知省级农

业主管部门并说明理由，申请材料通过非主要农作物品种登

记管理系统退回省级审查机构。 

（三）复核意见公示 

全国农技中心对复核通过且种子样品入库合格的申请

登 记 品 种 或 申 请 变 更 品 种 在 全 国 农 技 推 广 网

（https://www.natesc.org.cn）公示 10个工作日。公示有

异议的，由全国农技中心品种登记处提出处理意见，协调或

退回省级审查机构具体处理。 

（四）复核意见上报 

经全国农技中心复核符合要求、样品入库合格且公示无

异议的申请登记品种或登记变更无异议的品种，由全国农技

中心主要负责人签批《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非主要农

作物品种登记申请材料复核审批单》，连同相关材料一并报

送农业部种子管理局。 

四、种子管理局审核报批 

种子管理局品种管理处负责接收全国农技中心报送的

复核审批单等材料，经审核符合规定的品种，由种子管理局

局长签报、主管部长签发公告并颁发登记证书或变更后的新

证书。 



 

非主要农作物品种登记变更说明表 

 

申请者  

品种名称  作物种类  

原登记编号  联系人：  

手机号码：  固定电话：  

传真号码  电子邮箱  

地址：  

变更事项名称 变更前 变更后 

申请者名称   

品种适宜种植区

域及季节   

(其他)   

变更原因（简述） 

 

 

 

 

提交的证明材料目录： 

1. 

2. 

3. 

 

 

以上所填写信息真实有效，提交的资料真实合法。本次变更对他人的知识产权不构成侵

权，愿意承担由于资料不真实性、知识产权侵权造成的一切法律责任。 

 

                                        申请者签名：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非主要农作物品种登记变更提交资料 

 

1.变更申请者名称的，应提交以下材料： 

⑴非主要农作物品种登记变更申请表和原登记证复印件； 

⑵企业工商注册证明文件； 

⑶其他与企业名称变更相关的文件材料 

2.变更品种适宜种植区域及季节的，应提交以下材料： 

⑴非主要农作物品种登记变更申请表和原登记证复印件； 

⑵扩大种植适宜区域及季节的，提交能够代表拟扩大区域的品种试验

材料。 

3.其他 

 

 

 

 


